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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301305        证券简称：朗坤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8
	深圳市朗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5日
	2、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数量：94.10万股，占本次归属前公司总股份的0.39%
	3、本次归属人数：87人
	深圳市朗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涉及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一、本次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本次激励计划简述
	2023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2024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数量的议案》等议案。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等议案。本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
	1、标的股票来源及种类：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授予价格：9.33元/股。（调整后）
	3、授予数量：首次授予272万股，预留授予25万股。
	4、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骨干人员（不包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外籍员工）。
	5、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和归属安排情况：
	（1）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次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二）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5日
	2、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数量：94.10万股，占本次归属前公司总股份的0.39%
	3、本次归属人数：87人
	4、授予价格：9.33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归属情况：
	7、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

